
附件 2

《南方区域电力市场运行规则（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部署要求，规范南

方区域电力市场建设和运营，在总结试运行经验和七个专项研

究工作成果基础上，根据《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电力现

货市场基本规则（试行）》《电力市场信息披露基本规则》等

规定，我局组织有关单位修订编制了《南方区域电力市场运行

规则（征求意见稿）》。主要修订要点如下：

一、文件名称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运营规则（试行）》

调整至《南方区域电力市场运行规则》。

2024年 4月 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电力市场运行

基本规则》，自 7月 1日起实施，2005年 10月 13日发布的《电

力市场运营基本规则》（原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令第 10号）同

时废止，建议本规则同步进行名称调整，体例一致。

二、第二条，明确“本规则适用于区域现货环境下南方区

域电力市场（以下简称“区域市场”）电能量交易活动的运行

管理”。

三、承接《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试行）》，结合南方

区域电力市场特点，补充完善第二章建设目标、基本原则、建

设路径和运行要求相关内容。



四、第二十三条，按照《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更新经

营主体表述，修改为“经营主体包括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发电

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含储能企业、虚

拟电厂、负荷聚合商等）”。

五、第二十九条，明确区域市场管理委员会作用“作为独

立于电力交易机构的自治性议事协调机制，对电力市场成员实

施自律管理”。

六、承接《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电力现货市场基本

规则（试行）》，完善各方权责：

（1）电网企业权利义务：“（二）根据现货市场价格信号

反映的阻塞情况，加强电网建设；（六）收取输配电费，代收

代付电费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按时完成电费结算；负责向

发生付款违约的经营主体催缴欠款，对于逾期仍未全额付款的

经营主体，会同电力交易机构完成履约保函、保险的使用等工

作；（七）保障居民（含执行居民电价的学校、社会福利机构、

社区服务中心等公益性事业用户）、农业用电供应，执行现行

目录销售电价政策；单独预测居民、农业用户的用电量规模及

典型用电曲线；（八）向符合规定的工商业用户提供代理购电

服务；（九）负责配合电网企业完成对经营主体的履约保函管

理及使用，并做好相关信用评价管理记录。”。

（2）电力调度机构权利和义务：“（六）依法依规披露和

提供信息，提供支撑交易结算所需的相关基础数据，并保证数

据交互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3）电力交易机构权利和义务：“（三）按规则组织中长

期电能量交易，并负责交易合同的汇总管理，负责现货交易申

报和信息发布；”。

七、承接《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电力现货市场基本

规则（试行）》，完善准入与退出要求，删除“其中，“点对

网”主体参与现货市场方式由联席会商议确认。”的描述。

八、对照《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试行）》，结合南方

区域电力市场特点，完善中长期交易价相关价格机制的描述；

完善交易周期为“年度（多年）、月度（多月）、周（多周）、

日（多日）”。

九、对照《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试行）》，区域电力

市场特点，完善南方区域现货市场说明及其定义、现货市场的

衔接原则、现货出清结果发布要求、现货价格机制、市场限价

原则。补充完善各省区现货价格应用措施:“市场建设初期，为

防范价格波动风险，需要自行制定用户侧或发电侧价格收敛、

收益调节等现货价格应用措施，具体方式在各省区配套实施细

则中明确。”。

十、根据专题研究成果，明确市场结算管理要求，跨省不

平衡资金分类原则：

（1）阻塞类：阻塞的输电通道两端节点（区）的价格出现

差异，能源输入节点（区）的出清价格高于能源输出节点（区）

的价格，导致系统能源消费费用高于系统总能源生产费用，两



者的差额就是阻塞类不平衡资金。（判据：日前（实时）送出

侧价格-日前（实时）送出侧关口价格≥0）；

（2）市场类：因中长期市场、日前市场、实时市场的市场

条件变化，导致前一市场有出清电量或合约电量，但本市场出

清电量为 0，产生的不平衡资金。（判据：日前（实时）送出

侧价格-日前（实时）送出侧关口价格<0且日清（实时）出清

电量=0）

（3）保障类：因特殊机制或政策性保障机制所产生的不平

衡资金。例如保障系统安全、保障优先计划的非市场成分送电

等保障类机制产生的不平衡资金。（判据：日前（实时）送出

侧价格-日前（实时）送出侧关口价格<0且日清（实时）出清

电量>0）

十一、承接《电力市场信息披露基本规则》完善第十一章

信息披露内容。

十二、承接《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电力现货市场基

本规则（试行）》完善第七章计量、第九章风险防控、第十章

市场干预、十二章争议处理、十三章技术支持系统相关原则及

要求。


